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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政复〔2018〕157号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芒市人民政府关于2018年度

第一批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的批复

市民族宗教事务局：

《芒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关于审批实施2018年度第一批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的请示》（芒民宗请〔2018〕4号）已收悉，经市人民政府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同意实施芒海镇芒海村、风平镇介桃村、江东乡大寨二组、五岔路乡帮岭三组、轩岗乡下帮瓦村5个民族团结示范村，遮放镇芒棒（傣族）、三台山乡出冬瓜一组2个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等26个中央和省民族专项资金项目，项目总资金840万元。

二、由你局负责对项目实施进行指导，并做好资金使用管理、监督检查以及绩效评价工作，充分发挥民族专项资金的效益。

芒市人民政府

2018年6月14日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  发：风平镇、遮放镇、芒海镇、轩岗乡、江东乡、五岔路乡、三台山乡。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6月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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